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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月 27日 

 

以优质均衡为基本要求的稳步发展 

——2023 年教育市场展望系列之义务教育

教育是民生之基，关系千万家庭和民族未来，

义务教育更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对办好义务教育作出全面系统部署，

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等系列重要文件，并从布局规划、学校

建设、经费投入、教师队伍、学校管理、质量评价

等方面完善义务教育政策保障体系。 

根据教育部在教育这十年“1＋1”系列新闻发

布会的发言，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现有 20.7 万所学

校、1.58 亿名学生、1057 万名教师。2022年 5月，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日前印发《关于公布通过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县（市、区、旗）

名单的决定》，标志着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 2895 个县都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发展。这是继全面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后，我国义务

教育发展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在新年伊始，我们回顾过去，放眼未来，试图

总结分析义务教育在 2023 年度的发展动向及潜在

趋势。 

一、民办义务教育政策进入平稳过渡阶段 

2021 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靴子落地，

从办学门槛、办学性质、行业禁止、监督处罚几方

面对民办义务制学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收紧，包括

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兼并收购、协议控制，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等

内容一一在列。其后，各地普遍开展的调减民办义

务教育在校生规模等政策，将义务阶段民办学校在

校生的规模控制在 5%红线以内。2021年 7月 8日，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

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教发〔2021〕

9号），对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以下称“公参民”）的界定范围、规范机制等

进行了规定。此后，部分地区据此出台了规范“公

参民”的工作方案，开展了“公参民”的整治清理

工作。例如广东省教育厅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印

发《广东省教育厅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工作方案》（粤教策函〔2021〕

9号）。上述法律法规均划定了“公参民”学校范围，

对办学条件不符合“六独立”要求，限期未整改到

位的“公参民”学校要转为公办或停止办学。 

根据《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22 万所，比上年减

少 67 所，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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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在校生 1674.10 万人，比上年减少 10.89 万

人，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比例 10.60%。”

可以说，目前义务阶段民办学校在校生规模基本得

到控制、“公参民”学校基本得到了规范和清理。 

因此，在民办义务制教育学校总体可控、总量

缩减的基础上，国家和各地再出台更为严厉政策的

可能性不大。我们预计，民办义务教育相关政策将

进入相对平缓的过渡阶段，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合规，

对调整不到位的地方将稳步推进，同时查补疏漏、

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二、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发展 

202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

（试行）》，要求在公办中小学校建立党组织领导的

校长负责制，中小学校党组织全面领导学校工作，

校长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下，依法依规行使职权，按

照学校党组织有关决议，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

和行政管理等工作。该规定为实现公办中小学决策

机制科学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指明路径。 

2022 年 4 月 21 日，《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2022 年版）》的出台是 2022 年的教育大事件

之一。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明确了义务教育阶

段培养目标，进一步优化了课程设置，九年一体化

设计，注重幼小衔接、小学初中衔接，独立设置劳

动课程。与时俱进，更新课程内容，改进课程内容

组织与呈现形式，注重学科内知识关联、学科间关

联。结合课程内容，依据核心素养发展水平，提出

学业质量标准，引导和帮助教师把握教学深度与广

度。通过增加学业要求、教学提示、评价案例等，

增强了指导性。 

2022 年 7 月 14 日，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

《中小学校财务制度》的通知（财教〔2022〕159号）

（以下简称“2022 年《财务制度》”），全文共计十

三章，八十四条。2022 年《财务制度》于 2022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财政部、教育部 2012 年 12 月

21 日颁布的《中小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

489号）（以下简称“2012年《财务制度》”）同时废

止。本次 2022 年《财务制度》修订重在规范中小学

校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并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的内容对相关

条文作相应调整。有关 2022年《财务制度》的具体

内容详见：《疾风知劲草，风险识良规——高校及中

小学校财务制度新规要点分析》。 

综上所述，2022 年度教育部门从课程方案和标

准、学校治理体系、财务制度等多个方面对于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提出了规范要求。虽然《中小学校财

务制度》和《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

负责制的意见（试行）》并未要求民办中小学执行，

但也同样为其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合规思路。在 2023

年度，无论是公办或民办中小学都需要从课程方案

和标准、学校治理体系、财务制度等多个方面，实

现规范、优质办学。 

2022 年，我们已经迈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的关口，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上。2023 年，是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十四五”加

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义务教育改革发展

的步伐更大、步调更坚定，将奋勇前进，再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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